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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本公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的仲裁事宜

本公佈乃由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

文（按上市規則定義）作出。

本公司公佈，於 2013年 7月 9日收到其中一名設備供應商（「申請人」）通知，指申請人已就本

公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太倉協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太倉協鑫」）向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香

港國際仲裁中心」）提交仲裁通知（「通知」）。太倉協鑫於2013年7月9日收到通知。

根據通知，申請人已經就其與太倉協鑫於2011年訂立的總合同價值約1,800,000,000港元由太

倉協鑫向申請人購買若干硅片生產設備（「設備」）之買賣協議（「協議」）所產生的爭議（「爭

議」）根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機構仲裁規則對太倉協鑫（作為被申請人）提出仲裁。

申請人聲稱，除其他事項外，太倉協鑫違反協議，沒有履行其義務根據協議購買部分數目

的設備並按協議支付全部款項。申請人就指稱違反協議尋求，除其他事項外，賠償及╱或

補救，連同利息及費用。通知並沒有說明實際的索償金額。根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機構仲

裁規則，太倉協鑫須在收到通知後30日內向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提交其就通知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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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倉協鑫已就爭議尋求法律意見並將對索償積極抗辯及採取一切適當步驟對申請人的指稱

就其立場作抗辯。本公司相信爭議的結果將不會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要求於適當時候作進一步公佈以將最新消息告知本公司股東及公眾

人士。

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共山

香港，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朱共山先生（主席）、姬軍先生、舒樺先生、于寶東先生、孫瑋女士及朱

鈺峰先生；非執行董事周元先生及張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錢志新先生、何鍾泰博士、薛鍾甦先生及葉棣

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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